
西安市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工作，确保精准扶贫档案真实、完整、系统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陕西省档案条例》、《西安市档案管理条例》以及国家档案局、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做好精准扶贫档案工作的意见》《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陕西省档案局、陕西省扶贫办印发的《陕西省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实施细则》，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主要适用于我市各级扶贫部门及乡镇、行政村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形成的精准扶贫档案的管理，其他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扶贫工作中形成的档案可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精准扶贫档案是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形成的对国家、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电子数据等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

第四条 精准扶贫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原则。精准扶贫档案工作由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市、县（区）、乡（镇）、村分级管理，层层落实。

 各级扶贫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精准扶贫档案工作的组织实施，建立健全精准扶贫档案工作制度，安排工作经费，配备必要设施设备，落实工作人员，确保精准扶贫档案收集完整、整理规范、安全保管和有效利用。

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配合各级扶贫部门对本区域内各级精准扶贫档案工作履行监督、检查、指导职责。

各级承担扶贫任务的专业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有扶贫任务的行政村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本单位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工作。各驻村扶贫工作队应帮助贫困村改善档案工作软硬件环境，协助做好村级精准扶贫档案工作。

（二）集中统一管理原则。各级扶贫工作机构、乡（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产生的各种门类档案分别作为各级扶贫工作机构、乡镇立档单位档案的组成部分，由本单位集中统一管理。档案门类和属类划分要充分利用本单位原有的分类基础，确保档案门类划分清晰、文件材料有类可归。村级精准扶贫档案可由行政村自行管理，也可由乡镇代为管理。
（三）四同步原则。精准扶贫档案工作应与精准扶贫工作紧密结合，实行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同步检查、同步验收，实现精准扶贫档案工作规范化、标准化。

第五条 精准扶贫工作各种门类、载体文件材料应该按照《西安市精准扶贫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附件1）进行收集，各级扶贫工作机构、乡镇、村要结合实际对本单位的归档文件材料收集范围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完善，确保记录和反映本地精准扶贫、精准识别、精准脱贫、贫困退出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文件材料应收尽收、应归尽归。   
第六条 归档文件材料应当真实有效、字迹工整、数据准确、图样清晰、签章手续完备。归档文件材料的印制书写材料、纸张和装订材料等应符合档案长期保存要求；电子文件和利用信息系统采集、存储的数据应使用不可擦写光盘等可靠方式脱机备份保存。
第七条 精准扶贫档案应当分门别类整理，整理方法按照《西安市精准扶贫归档文件整理方法》（附件2）执行。

第八条 精准扶贫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和定期两种，定期分为30年、10年，具体按照《西安市精准扶贫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执行。

第九条 精准扶贫档案形成单位和各级综合档案馆应当积极开发精准扶贫档案信息资源，依法依规向社会各界提供利用服务。

第十条 各级扶贫部门、专业部门扶贫工作机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推进精准扶贫档案信息化建设，加强精准扶贫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
第十一条 精准扶贫档案是重要的信息资源，涉及国家秘密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隐私。各级扶贫部门、专业部门扶贫工作机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执行精准扶贫档案安全保密管理和审查制度，严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泄露。

第十二条 各级扶贫部门、专业部门扶贫工作机构、乡镇在精准扶贫工作结束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同级综合档案馆移交精准扶贫档案。

第十三条 对违反档案管理规定，造成精准扶贫档案损毁、丢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档案局令第30号《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陕西省档案条例》、《西安市档案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查处。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扶贫办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西安市精准扶贫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

     2、西安市精准扶贫归档文件整理方法

附件1：
西安市精准扶贫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

档案保管期限表

	县以上各级扶贫部门、专业部门扶贫工作机构

	类别
	归档范围
	保管

期限

	综合管理类
	1.本级党委、政府成立与调整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其责任分工的文件，精准扶贫指导意见、工作方案、领导小组会议记录、纪要、讲话材料等重要文件   
	永久

	
	2.本级制定的精准扶贫政策或制度性文件
	永久

	
	3.上级印发的有关精准扶贫工作的政策或制度性文件
	30年

	
	4.上级印发的需要贯彻执行的一般性文件
	10年

	
	5.本级制定或涉及本行政区域的扶贫开发中长期规划、专项规划、五年滚动脱贫规划、年度减贫计划、财政扶贫资金分配使用计划、项目资金备案等文件材料
	永久

	
	6.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评估、脱贫攻坚表彰奖励、重大涉贫事件处置反馈、资金项目监督管理以及督查巡查等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
	永久

	
	7.扶贫开发机构成立与调整、队伍建设以及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
	永久


	
	8.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形成的一般性、过程性文件材料以及宣传、培训、调研、交流等文件材料
	10年

	
	9.其他重要综合材料
	10年

	精准识别类
	1.建档立卡工作实施方案等标准程序文件材料
	永久

	
	2.贫困村贫困状况调查登记文件材料
	永久

	
	3.县级扶贫部门复审贫困户名单形成的文件材料
	永久

	
	4.数据分析报告
	永久

	
	5.其他精准扶贫重要材料
	10年

	精准施策类
	1.贫困户特色产业扶持、培训转移就业、教育、文化、生态保护、健康扶贫、社会保障、危房改造等方面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
	30年

	
	2.制定贫困村的结对帮扶方案、落实结对帮扶单位、帮扶计划以及公示公告等文件材料
	永久

	
	3.乡镇或按规定需县级保存的易地搬迁、道路建设、水利建设、饮水工程等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包括项目申请表、可研报告、预算表、资金申拨及批复文件、招投标文件、项目实施廉政责任书、合同、决算材料、报账请款单、项目审计书、验收文件、项目移交文件等。
	30年


	
	4.本单位、本部门负责实施的精准施策项目文件，包括： ①可行性研究、任务书：项目建设书及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评估、环境预测、调查报告、设计任务书、计划任务书等。

②设计基础材料：工程地质、水文、勘察设计报告、试验报告、土岩样说明、地形、地貌、地震、气象等。

③工程设计文件：初步、技术、施工图设计，技术秘密材料，专利文件，设计计算书，总体规划、施工图设计，设计评价、鉴定及审批等。

④工程管理文件：征用土地批准文件及红线图，拆迁补偿协议，承包合同、协议，招、投标、租赁文件，施工执照，环保、消防、卫生等文件，水、暖、气、电供应协议书。

⑤工程施工文件：土建施工文件，设备及管线安装施工文件，电气、仪表安装施工文件。

⑥工程监理文件：监理规划、监理月报、监理会议纪要、监理通知、监理工作总结。

⑦竣工文件：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竣工图、质量评审、工程现场声像材料、竣工验收会议文件。

⑧ 财务、器材管理文件：财务计划、工程概算、预决算、材料消耗、器材管理、交付固定资产等。

⑨维修、改扩建等文件材料。
	永久


	
	5.对口协作单位、人民团体、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扶贫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
	30年

	
	6.财政投入、金融扶持、政策支持、驻村帮扶等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
	30年

	
	7.其他精准施策重要材料
	10年

	精准脱贫类
	1.贫困县、村、户贫困退出机制、方案、规划等相关标准程序文件材料
	永久

	
	2.预脱贫县退出申请、市初审、省核查公示、国务院扶贫办评估检查等形成的文件材料
	永久

	
	3.预脱贫村退出过程中县级审核公示、市审批、省备案形成的文件材料
	30年

	
	4.预脱贫户退出过程中县审核、省市备案并委托第三方评估、公告等形成的文件材料
	30年

	
	5.重要数据分析报告
	30年

	
	6.其他精准脱贫重要材料
	10年

	特殊载体类
	1.召开会议、政策培训、上级监督、检查、验收，项目实施和宣传等精准扶贫工作中形成的照片和声像材料
	30年

	
	2.其他反映精准扶贫工作面貌的各种载体的材料
	

	
	3.数据库文件、元数据
	永久

	乡  镇

	类别
	归档范围
	保管

期限

	综合管理类
	1.本级党委、政府和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扶贫开发形成的方案、规划、领导讲话、会议记录、会议纪要等文件材料
	永久


	
	2.扶贫开发成效考核评估、脱贫攻坚表彰奖励、重大涉贫事件处置反馈、资金项目监督管理以及督察巡查等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
	30年

	
	3.扶贫开发机构成立与调整、队伍建设以及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
	30年

	
	4.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形成的一般性、过程性文件材料以及宣传、培训、调研、交流等文件材料
	10年

	
	5.其他重要的综合管理文件
	10年

	精准识别类
	1.建档立卡工作实施方案等标准程序文件材料
	永久

	
	2.本乡镇贫困村贫困状况调查登记文件材料
	永久

	
	3.乡镇审核贫困户初选名单形成的文件材料
	永久

	
	4.贫困户建档立卡、年度动态调整材料
	30年

	
	5.其他重要的精准识别类文件
	10年

	精准施策类
	1.贫困户特色产业扶持、培训转移就业、教育、文化、生态保护、健康扶贫、社会保障等方面扶贫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
	30年

	
	2.制定的结对帮扶方案、落实结对帮扶单位、帮扶计划以及公示公告等文件材料  
	永久

	
	3.制定贫困户结对帮扶方案、帮扶计划，明确结对帮扶关系和帮扶责任人形成的文件材料
	30年

	
	4.农村危旧房改造、人居环境整治、易地搬迁、道路建设、水利建设、饮水工程等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包括项目申请表、可研报告、预算表、资金申拨及批复文件、招投标文件、项目实施廉政责任书、合同、决算材料、报账请款单、项目审计书、验收文件、项目移交文件等
	30年


	
	5.本乡镇负责实施的精准施策项目文件，包括： ①可行性研究、任务书：项目建设书及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评估、环境预测、调查报告、设计任务书、计划任务书等。

②设计基础材料：工程地质、水文、勘察设计报告、试验报告、土岩样说明、地形、地貌、地震、气象等。

③工程设计文件：初步、技术、施工图设计，技术秘密材料，专利文件，设计计算书，总体规划、施工图设计，设计评价、鉴定及审批等。

④工程管理文件：征用土地批准文件及红线图，拆迁补偿协议，承包合同、协议，招、投标、租赁文件，施工执照，环保、消防、卫生等文件，水、暖、气、电供应协议书。

⑤工程施工文件：土建施工文件，设备及管线安装施工文件，电气、仪表安装施工文件。

⑥工程监理文件：监理规划、监理月报、监理会议纪要、监理通知、监理工作总结。

⑦竣工文件：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竣工图、质量评审、工程现场声像材料、竣工验收会议文件。

⑧ 财务、器材管理文件：财务计划、工程概算、预决算、材料消耗、器材管理、交付固定资产等。

⑨维修、改扩建等文件材料。
	永久


	
	6.对口协作单位、人民团体、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扶贫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
	30年

	
	7.财政投入、金融扶持、政策支持、驻村帮扶等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
	30年

	
	8.其他重要的精准施策类文件
	10年

	精准脱贫类
	1.贫困村、贫困户退出机制、方案、规划等相关标准程序文件材料
	永久

	
	2.预脱贫村评议、扶持、调查、公示等形成的文件材料
	30年

	
	3.预脱贫户评议、扶持、乡镇核查公示等形成的文件材料
	30年

	
	4.其他重要的精准脱贫类文件
	10年

	特殊载体类
	1.召开会议、政策培训、上级监督、检查、验收、项目实施和宣传等精准扶贫工作中形成的照片和声像材料
	30年

	
	2.其他反映精准扶贫工作面貌的各种载体的材料
	30年

	行政村、社区

	类别
	归档范围
	保管

期限

	综合类
	1.本村形成的精准扶贫规划、方案、责任书、报告、总结、统计以及村评议小组成立、调整文件等
	永久

	
	2.建档立卡过程中形成的贫困村贫困状况调查登记文件材料，制定的贫困村结对帮扶方案、落实结对帮扶单位、帮扶计划以及公示公告等文件材料
	永久


	综合类
	3.贫困户建档立卡过程中形成的村评议记录、贫困户名单及“两次公示”以及建档立卡等文件材料
	30年

	
	4.贫困户、贫困人口统计表、贫困户脱贫计划表、贫困户结对帮扶方案、宣传手册等
	30年

	
	5.预脱贫村退出过程中形成的扶持、调查、评议、公示等文件材料
	永久

	
	6.预脱贫户退出过程中形成的村评议记录、贫困户退出名单及“公示”等文件材料
	永久

	
	7.其他精准扶贫综合管理文件
	10年

	贫困户类
	1.建档立卡贫困户调查表、贫困户入户调查基本情况表、精准扶贫对象申请表
	30年

	
	2.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
	30年

	
	3.低保、五保、残疾人证明材料
	30年

	
	4.精准扶贫对象名册
	30年

	
	5.人均纯可支配收入核算表
	30年

	
	6.自主创业意愿书、自愿就业承诺书
	30年

	
	7.贫困户信息采集表
	30年

	
	8.家庭情况真实性承诺书
	30年

	
	9.干部帮扶责任书、详实帮扶计划
	30年

	
	10.贫困户精准帮扶纪实记录簿
	30年

	
	11.资金打入一卡通账户明细或贫困户签字确认证明等贫困户受益凭证
	30年

	
	12.贫困户信息公示卡、收入登记卡、结对帮扶及政策享受记录卡
	30年

	
	13.贫困户特色产业扶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及培训转移就业、易地搬迁、危旧房改造等帮扶措施过程中形成的抵押担保、还款承诺书、扣款委托授权书等文件材料
	30年


	
	14.贫困户与村、乡镇和各类组织、金融部门等签订的合同、协议等文件材料
	30年

	
	15.贫困户精准扶贫脱贫明白卡、扶贫手册
	30年

	
	16.贫困户退出摸底调查表、审核表
	30年

	
	17.其他文件材料
	30年

	特殊载体类
	1.召开会议，上级监督、检查、验收，项目实施和宣传等精准扶贫工作中形成的照片和声像材料
	30年

	
	2.其他反映精准扶贫工作面貌的各种载体的材料
	30年


附件2：
西安市精准扶贫档案整理方法

一、精准扶贫文书档案整理方法

精准扶贫档案分为综合类、精准识别类、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四类，按《西安市归档文件整理实施细则》( 市档发〔2016〕45号 ）进行整理。

档号结构为“全宗号-JF·年度-保管期限-问题-件号”。保管期限代码为：永久Y、定期30年D30、定期10年D10；问题代码为：综合类（01），精准识别类（02），精准施策类（03），精准脱贫类（04）；件号为4位阿拉伯数字,如：0001。

示例：          

XXXX—JF·2015- Y -01 -0001

                                  

                             件号
                                   综合管理类代码                                        

                                   保管期限
                                   精准扶贫档案·年度
                                   全宗号

二、精准扶贫项目档案整理方法

精准扶贫项目档案按《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一般要求》(GB/T 11822)进行整理。
精准扶贫项目档案档号结构为：“全宗号-分类号（类别代号及项目代号）-案卷号”。分类号由类别代号和项目代号组成。类别号可将“精准扶贫项目”设为一级类目，代号可用“JF”,也可在单位的项目类下设扶贫开发项目代号；项目代号由阿拉伯数字标识，从1按项目依次编制。如下例：
   示例：
XXXX—JF1- 1

                                  

                 案卷号                                    

                       精准扶贫项目代码 ，表示扶贫开发项目序号
                           类别代码，表示精准扶贫开发项目
                              全宗号（县、乡镇、街办）
三、精准扶贫资金档案整理方法

精准扶贫资金档案按《会计档案管理办法》（2015年12月11日由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令第79号印发）整理归档。

四、精准扶贫照片档案整理方法

照片档案应选择主题鲜明、影像清晰、画面完整、未加修饰剪裁，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数码照片进行洗印，按《照片档案管理规范》（GB/T 11821-2016）进行整理。数码照片按照《数码照片规范归档与管理规范》(DA/T 50)进行整理。

五、精准扶贫电子档案整理方法

电子档案按《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 和《数字档案室建设指南》进行整理。

六、贫困户档案整理办法
（一）整理原则
（1）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应以户为单位，“一户一档”进行整理。
（2）纸质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在贫困户脱贫前应以件（参照《西安市归档文件整理实施细则》中对“件”的要求）为单位进行装订，按照件号顺序装盒，组成案卷进行管理。

（二）案卷和卷内文件排列
1、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卷内文件排序为：卷内文件目录—贫困户文件材料—备考表。卷内文件材料顺序应保持一致。
2、行政村内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应按村民小组排列，村民小组内按姓氏相对集中排列。
3、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由乡镇代管的，各乡镇应按行政村进行排列。

 (三)档号编制
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档号由乡（镇、街办）全宗号—分类号（行政村名称标识）—案卷号—件号等组成。
1、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的全宗号为本乡（镇、街办）的全宗号。

2、分类号标识可用行政村名称汉字标识，也可用识别代码标识。
3、案卷号是行政村内的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案卷排列流水号，用阿拉伯数字标识，如：“1、2、...”。
4、件号是卷内的文件排列顺序号，件号用阿拉伯数字标识，如：“1、2、...”。

四、案卷编目  
1、卷内文件页号编写

（1）贫困户档案卷内文件以件为单位编写页号，以有效内容的页面为一页。

（2）已有页号的文件可不再重新编写页号。

（3）卷内目录、卷内备考表不编写页号。

2、卷内目录编制

（1）卷内目录应排列在卷内文件首页之前（卷内目录式样见图A1）。

（2）件号，应依次标注卷内文件排列顺序。

（3）文号，应填写文件发文字号。

（4）责任者，应填写文件形成者。

（5）文件题名，应填写文件全称。文件没有题名的，应由立卷人根据文件内容拟写题名。

（6）日期，应填写文件形成的时间，用8位阿拉伯数字标识如20170823。

（7）页数，应填写每件文件总页数。

（8）备注，可根据实际填写需注明的情况。

3、卷内备考表编制

（1）卷内备考表应标明在组卷和案卷提供使用过程中需要说明的问题（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备考表式样见图A2）。

（2）整理人，应由立卷责任者签名或签章。

（3）整理日期，应填写完成立卷的时间。

（4）检查人，应由案卷质量审核者签名或签章。

（5）检查日期，应填写案卷质量审核的时间。

（6）卷内备考表应排列在卷内全部文件之后。

4、案卷目录编制

（1）案卷目录式样见图A3。
（2）序号，应填写登录案卷的流水顺序号。

（3）案卷号，行政村内的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案卷排列流水号。
（4）案卷题名，应为“XX县XX乡（镇）党委政府XX村XX组囗囗囗（贫困户姓名）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
（5）保管期限，应填写组卷时依照有关规定划定的保管期限。

（6）总页数，应填写案卷内全部文件的页数之和。

（7）备注，可根据管理需要填写案卷的密级、互见号或存放位置等信息。

5、案卷封面编制

（1）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应制作统一封面。案卷封面宜印制在卷盒正表面(封面式样见图A4。）

（2）案卷题名，应简明、准确地揭示卷内文件的内容，如：“XX县XX乡（镇）党委政府XX村XX组囗囗囗（贫困户姓名）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

（3）立卷单位，应填写负责组卷部门或单位。

（4 ）起止日期，应填写案卷内文件形成的最早和最晚的时间---年、月、日（年度应填写四位数字）。

（5） 保管期限，应填写组卷时依照有关规定划定的保管期限。

（6）档号，由全宗号、分类号、案卷号组成（编制方法同(三)档号编制）。

五、案卷装订

1、案卷内文件应以件为单位装订亦可整卷装订。

2、以件为单位装订的应在每件文件首页空白处加盖归档章。装订材料应使用符合档案保护要求的材料，如线装、不锈钢订书针。
3、以卷为单位进行装订应在贫困户脱贫后再进行牢固装订，建议采用三孔一线装订。

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卷内目录
	件号
	文号
	责任者
	题名
	日期
	页数
	备注

	
	
	
	
	
	
	

	
	
	
	
	
	
	

	
	
	
	
	
	
	

	
	
	
	
	
	
	

	
	
	
	
	
	
	

	
	
	
	
	
	
	

	
	
	
	
	
	
	

	
	
	
	
	
	
	

	
	
	
	
	
	
	

	
	
	
	
	
	
	

	
	
	
	
	
	
	

	
	
	
	
	
	
	

	
	
	
	
	
	
	

	
	
	
	
	
	
	

	
	
	
	
	
	
	


图A1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卷内目录式样

备 考 表
	盒内文件情况说明：

                           整理人：   年   月   日

                           检查人：   年   月   日


图A2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备考表式样
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案卷目录
	序号
	案卷号
	案卷题名
	总页数
	保管期限
	备注

	
	
	
	
	
	

	
	
	
	
	
	

	
	
	
	
	
	

	
	
	
	
	
	

	
	
	
	
	
	

	
	
	
	
	
	

	
	
	
	
	
	

	
	
	
	
	
	

	
	
	
	
	
	

	
	
	
	
	
	

	
	
	
	
	
	

	
	
	
	
	
	

	
	
	
	
	
	

	
	
	
	
	
	

	
	
	
	
	
	


  图A3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案卷目录式样

	档号：全宗号—分类号—案卷号
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
××县××乡（镇）××村××组囗囗囗（贫困户姓名）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

立卷单位：

起止日期：

保管期限：


图A4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案卷封面式样
	XXXX（全宗号）
	2015（年度）
	1（件号）

	
	30年（保管期限）
	15（页数）


图A5精准扶贫贫困户档案归档章式样


